桃園市108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運作計畫～整體團務(總團)計畫
國民教育輔導團專業增能教育參訪實施計畫(總團)(計畫項次7-1)
一、依據
(一)教育部補助直轄市、縣(市)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點。
(二)桃園市108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三)桃園市政府教育局國民教育輔導團實施要點。
二、現況分析與需求評估

(一)增進輔導小組召集人與專任輔導員之課程與教學領導知能與實踐能力有效推動「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
(二)發展並分享國民教育輔導團及學校課程發展經驗，推動課程改革。
(三)發掘並化解國民教育輔導團課程改革問題及困境，落實推動輔導團課程與教學理念。

三、目的
(一)強化本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輔導小組召集人及專任輔導員課程與教學領導相關知能，培養課程及教學專業素養，落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推動與執行。
(二)配合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政策之推動，並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透過與外縣市國教輔導團團員交流，瞭解其組織架構、教學專業及課程規劃，促進本團團員專業成長。
(三)瞭解他縣市國民教育輔導團工作現況及未來發展提供本市參考依據。
四、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文化國小
(四)協辦單位：平鎮國中、新明國小、文昌國中、瑞坪國中、中原國小
五、辦理日期
(一)活動日期：108年12月5、6日(四、五)。
(二)報名截止日：108年11月8日(星期五)前完成報名。

六、參加對象與人數
(一)本市教育局相關業務科長及承辦人員。

(二)國民教育輔導團總召集人、副總召集人、輔導小組召集人及專任輔導員。
(三)參加人員1日35人，二日合計約70人，活動期間與會人員准予公假登記。參加人員請至「桃園市教師專業發展系統」登錄報名，辦理單位請點選「平鎮區文化國小」。
七、參訪單位
(一)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臺北市老松國小、臺北市龍山國中。
(二)新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新北市同榮國小。
八、研習內容
課程如附表一。

九、經費來源與概算

由桃園市108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整體推動計畫專款項下支應，概算如附表二。
十、成效評估之實施
	參考
層面
	目標
	預期成效
	評估方式
	評估效標
(量化數據或質性描述)
	評估工具

	參與者反應
	1.參訪滿意程度70%。

2.透過參訪課程激發新想法突破舊思維。
	1.參訪滿意程度70%。

2.透過參訪課程激發新想法突破舊思維。
	統計意見回饋表
	意見回饋表中七成教師認為透過參訪課程可以激發新想法突破舊思維。

	意見回饋表

	參與者學習
	增進課程專業知能及教學成長
	透過交流增進課程專業知能及教學成長
	參與者之口頭分享
	每位參與者都能因應新課綱的實施增進知能及教學專業並進行口頭分享。

	參與者之口頭分享


十一、獎勵
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辦理敘獎。
十二、本計畫陳　市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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